
臺南市南得極品證明標章(續辦/停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續辦□停用 

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負責人  

國民身分證或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登記證

號碼  

連絡人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申請產品類別 □農產生鮮品□漁產生鮮品 □畜產生鮮品□農產加工品 

產品名稱  

生鮮農產品檢附文件 
(續約請勾選，停用免附) 

農產品： 

□農產品產銷履歷影本 

□有機驗證證書影本 
□CAS 優良農產品標章使用契約書影本 
漁產品： 

□養殖水產品產銷履歷影本 
□養殖漁業登記證影本及申請日起算前6個月內之動物用藥殘留檢驗報告

影本 
□牡蠣養殖業者須檢具區劃漁業權或入漁權證明文件影本及申請日起算前

3個月內之重金屬檢驗報告影本 
畜產品： 

□來源牧場之牧場登記證或飼養登記證影本 
□農民團體設立許可證明文件影本（農會可免附） 
□申請日起算前6個月內含動物用藥項目之動物、血液、肉、生乳、蛋產

地抽樣檢驗報告影本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友善飼養、生產相關證明文件 
□後端製程場所之合法設立文件影本 

□委託合約證明文件（委託屠宰、分切、洗選、加工者應檢附之） 

□有效期間內驗證證書影本（通過 CAS、產銷履歷或有機驗證者應檢附之） 

加工農產品檢附文件 
(續約請勾選，停用免附) 

□加工廠登記證影本(含合法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產地來源證明文件 
□委託代工產品須檢附代工證明 

備註：續約申請者需檢附上述資格之文件影本，供查核審認資格。 

 



產品照片(續約須附，停用免附) 

完整包裝產品(禮盒外觀)正面 完整包裝產品(禮盒外觀)反面 

完整包裝產品(內包裝)正面 完整包裝產品(內包裝)反面 

未包裝產品內容物 包裝之食品標示 

申請單位及負責人簽章 

單位大章 負責人小章 

審核單位(核章)： 

審核情形(簡述)： 

審核結果：□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承辦人：                           單位主管： 


